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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周政办字〔2018〕61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周村区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

卫生计生监督网络制度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

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周村区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卫生计生监督网络制

度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6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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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

卫生计生监督网络制度

为夯实全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基础，进一步强化卫生计

生综合监督执法网络建设，根据国家六部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卫

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卫监督〔2015〕91

号）、省六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计生领域综合监督行政执

法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鲁卫监督发〔2016〕3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

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实际，决定建立健全区、镇（街道）、

村（社区）卫生计生监督网络制度。

一、主要目的

深化全区卫生计生体制改革，整合卫生计生监督执法资源，

健全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二级三层监督执法体系，强化

卫生计生综合监管职能，建立健全综合监管长效机制，推进卫生

计生监管法制化和规范化，提高全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水平。

二、体系建设

（一）区级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队伍。根据市编办《关于

周村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方案的批复》（淄编〔2017〕48

号），区编办《关于对周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整合组建淄博市

周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执法大队的请示的批复》（周编

〔2017〕38 号）规定，本着“整合队伍，提高效率”的原则，整合

现有卫生和计划生育执法力量，组建成立周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

综合执法大队（以下简称区卫计综合执法大队），作为区卫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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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行政部门集中行使综合监督执法职权的执行机构，承担卫生计

生监督执法工作，依法开展医疗卫生、公共卫生、计划生育监督

执法。

（二）镇（街道）级卫生计生监督队伍。按照区政府办公室

《关于印发周村区基层卫生计生机构整合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周政办字〔2017〕107 号）要求，镇（街道）

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改设为镇（街道）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镇（街道）卫计办）。整合镇（街道）卫生和计划生

育监管力量，在各镇（街道）设立卫生计生监督员，监督员由镇

（街道）卫计办持省级执法证上岗的工作人员担任，在区卫计局

和区卫计综合执法大队指导下，依法做好辖区内卫生和计划生育

监督工作，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和信息收集上报，协助查办违法违

规行为。

（三）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卫生计生监督协管队伍。在

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设立专（兼）职卫生计生监督协

管员；在村（居）设立兼职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和监督信息员，

监督协管员由村（居）卫生计生专干担任，监督信息员由所在村

（居）乡村医生（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）担任，在镇（街道）卫

计办指导下，对辖区内公共卫生、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实施监督

协管，做好本辖区监督信息的采集、统计、上报等工作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区卫计综合执法大队监督工作职责。负责实施卫生计

生监督执法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制定相应的工作制度和规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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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监督检查卫生计生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；负责依法开展公共

场所卫生、饮用水卫生、学校卫生、医疗卫生、放射卫生、传染

病防治、中医药服务、人口和计划生育等综合监督行政执法工作；

负责实施卫生计生专项整治和监督抽检，查处违法行为；负责承

担辖区内监督信息录入、汇总、核实、分析、上报工作；负责承

担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宣传教育；负责承担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交

办的监督执法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镇（街道）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监督工作职责。接

受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、监督机构的业务指导和检查考核；负

责做好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和卫生监督等工作，并督

促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做好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工作；

负责对村（居）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、监督信息员进行业务指导、

检查考核；参与、协助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、监督机构完成监

督执法任务。

（三）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工

作职责。接受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、监督机构的业务指导、检

查考核；负责对辖区内公共卫生（公共场所、生活饮用水、学

校）、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实施监督协管；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

务项目的卫生监督协管和信息数据收集、录入、上报；参与、协

助镇（街道）卫计办对村（社区）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、信息员

进行业务指导、检查考核；协助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、监督机

构完成监督执法任务。

（四）村（社区）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、监督信息员工作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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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。接受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、监督机构及镇（街道）卫生计

生机构的业务指导、检查考核；村（社区）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

负责对辖区内公共卫生（公共场所、生活饮用水、学校）、医疗

卫生和计划生育实施监督协管，并督促本村（社区）乡村医生

（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）做好监督信息员工作，监督信息员负责

对本村（社区）范围内卫生计生监督信息进行采集、统计、上报

等工作；开展卫生计生法制宣传；协助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、

监督机构完成监督执法任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体系基层网络建设

是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具体措施，是落实各项卫生计生法律

法规的重要举措，各级各相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

领导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并负责组织实施。要密切配合，及时

总结经验，发现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全区卫生计生综

合监督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健全机制。一是每个镇（街道）卫计办至少有 2 名持

省级执法证上岗的卫生计生监督员，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）至少有 2 名监督协管员；每个村（社区）有 1 名持培训合格

证上岗的监督协管员，有 1-2 名持培训合格证上岗的监督信息员，

各级监督员、监督协管员、监督信息员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相

互配合，形成既合理又合法的卫生计生监管模式。二是推行现场

教学模式，实行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监督及协管人员协

同监管，力争半年内，各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卫生计生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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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协管人员全面掌握日常监督等工作技能，能够开展经常性卫生

计生监督巡查和检查，配合区卫计局和区卫计综合执法大队做好

行政处罚等相关工作，实现权责匹配的综合协同监管模式。

（三）注重培训。要建立和完善基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及协

管业务培训制度，重点对各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监督工作人

员进行专业培训，不断提高各级卫生计生监督员、监督协管员、

监督信息员的法律素养、政策水平，以适应全区卫生计生综合监

督工作的要求。

（四）示范引领。加大宣传和培训，发挥典型先进示范带头

作用，挖掘和打造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基层网络建设的典型，

并在全区范围内逐步推广和宣传，扎实推进全区的卫生计生监督

网络建设工作。

（五）考核验收。区卫计局和区卫计综合执法大队要对镇

（街道）卫计办和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的卫生计生监

督及协管情况进行定期考核，镇（街道）卫计办对各村（社区）

监督协管员、监督信息员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纳入区人口目标管

理责任制和“民生社会建设十个率先突破”考核范畴。通过考核表

彰先进鼓励后进，保障卫生计生监督及协管队伍稳定，确保全区

卫生计生监督网络工作落到实处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区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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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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